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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 

一、依據 97 年 1月 21 日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次教務會議決議辦理。 

二、本校現行課程規劃共同原則係於 83 年 5 月經教務處召開會議討論

後發函各院系所辦理並延用至今(P9)，為能表彰本校教育目標、

確認教育方針、培育成大學生專業能力外之獨特氣質，擬訂定「國

立成功大學課程規劃共同原則」。 

擬辦：通過後擬分送各院系(所)自 98 學年度起實施。 

決議：修訂通過。 

第二案 

案由：審議各系所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提出擬修訂畢業學分數及必修

課程異動，修訂明細如附件四(附冊)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辦理。 

二、 上項規定課程規劃需經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，送請委員審議。 

擬辦：通過後擬將各系所提出之修訂案發送該系所公告實施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調降大學部畢業學分數已是學校既定目標，請各委員於院課程委

員會上多加宣導。 

三、 若有畢業學分數調降之相關提案未能於學生入學前通過審議，同

意於學生入學當學期召開校課程委員會時補追認。 

第三案 

案由：為減少學生選課衝堂、擴大學生選課空間、提昇課程安排品質，擬規

劃大學部標準時段排課計畫如附件五(P10~P11)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依據 97 年 1 月 21 日召開 96 學年第 2 次教務會議決議辦理。 

二、 時段性排課係將大學部學士班做整體時段安排，學生入學時即能

充分了解四年內課程安排情形，避免因重修或選修專業課程衝堂

之可能，以增加學生選課空間及安排，目前國內已有學校試辦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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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良好。 

擬辦：確認執行方向後，由教學資訊組邀集各院系所召開說明會彙集各方意

見確定具體措施，並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自 98 學年起實施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四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五、散會。(14 時 20 分) 


